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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林重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08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

净资产 96.80%，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担保金额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

计净资产 51.71%，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关联方担保情况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林州重机”）

为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矿业公司”）和林州富锦装备

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锦装备”）分别在河南安阳商

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2,900 万元、6,910 万元贷款业务提

供担保，担保期限一年。公司于近日与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就矿业公司的贷款业务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；与河南安阳

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富锦装备的贷款业务签署了《保证

合同》、《抵押合同》。 



2 
 

矿业公司、富锦装备系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控

股公司”）的全资子公司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

签订了《互保协议》，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

申请借款提供互保，用于补充双方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。控股公司及

其关联公司为林州重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

拾亿元，林州重机及其子公司为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的担保额

度为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。上述事项已经 2019 年 4 月 29 日和 2019

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

会第十七次会议、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》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

署〈互保协议〉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其他公司担保情况 

公司为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生元提升”）在

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2,995 万元贷款业务提供担

保，担保期限一年。并于近日与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。 

公司与生元提升签订《互保协议》，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

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互保，用于补充双方日常经营性流动

资金，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提供互保，双方为其担保额度不超

过 3,000 万元人民币。上述事项已经 2022 年 4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

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

五次会议、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》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对外

提供担保及互保的议案》。 

上述担保事项均在《互保协议》约定的范围内，公司无需另行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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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

1、名称：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581052293845Y 

3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录云 

5、注册资本：柒仟万圆整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2 年 08 月 21 日 

7、住所：林州市河顺镇石村东 

8、经营范围：凭有效采矿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矿山开采、自

选、勘探、销售。 

9、最近两年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

1 资产 206,467,189.28 205,187,095.28 

2 负债 90,248,257.92 92,032,041.30 

3 所有者权益 116,218,931.36 113,155,053.98 

4 营业收入 35,865,231.01 41,512,293.58 

5 净利润 3,063,877.38 1,539,006.53 

注：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。 

10、股权结构： 

 

11、关联关系：矿业公司系控股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与控股公

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

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100%的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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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，因此矿业公司构成《股票上市规则》项下的关

联法人。 

12、失信情况：经核查，矿业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林州富锦装备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

1、名称：林州富锦装备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581563712685G 

3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书德 

5、注册资本：捌仟万圆整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0 年 10 月 20 日 

7、住所：林州市姚村镇河西村 

8、经营范围：煤机装备制造及维修，销售钢材；从事孵化园项

目管理与服务。 

9、最近两年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

1 资产 279,746,965.42 278,930,545.13 

2 负债 71,113,403.40 72,897,403.81 

3 所有者权益 208,633,562.02 206,033,141.32 

4 营业收入 199,285,617.15 198,524,052.35 

5 净利润 2,600,420.70 5,678,310.42 

注：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。 

10、股权结构： 

 
林州富锦装备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

林州重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100%的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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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关联关系：富锦装备系控股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与控股公

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，因此富锦装备构成《股票上市规则》项下的关

联法人。 

12、失信情况：经核查，富锦装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 

1、名称：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581057218625N 

3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录云 

5、注册资本：伍仟万圆整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2 年 11 月 09 日 

7、住所：林州市产业集聚区 

8、经营范围：矿山机电设备、提升设备、选矿设备、环保设备、

电源电器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咨询、研究开发。 

9、最近两年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

1 资产 186,096,015.51 185,972,912.82 

2 负债 60,124,786.32 60,538,799.62 

3 所有者权益 125,971,229.19 125,434,113.20 

4 营业收入 128,659,173.05 102,596,325.32 

5 净利润 537,115.99 1,347,580.64 

注：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。 

10、股权结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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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安阳市琳曼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瑞平女士。 

11、关联关系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（公司董事韩录云女士已于

2020 年 12 月辞去生元提升执行董事，目前尚未办理工商手续）。 

12、失信情况：经核查，生元提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

1、担保人：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：林州重机矿业有限公司 

3、债权人：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担保金额：2,900 万元人民币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、担保期限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

7、保证范围：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手续费、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以及

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

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评

估费、拍卖费、过户费、公告费等）和损失等全部债权。 

（二）林州富锦装备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

1、担保人：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：林州富锦装备制造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

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 

安阳市琳曼商贸有限公司持有 100%的股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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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债权人：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担保金额：6,910 万元人民币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、担保期限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

7、保证范围：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手续费、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以及

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

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评

估费、拍卖费、过户费、公告费等）和损失等全部债权。 

（三）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 

1、担保人：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：林州生元提升科技有限公司 

3、债权人：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担保金额：2,995 万元人民币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、担保期限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

7、保证范围：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手续费、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以及

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

（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评估费、

拍卖费、过户费、公告费等）和损失等全部债权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8,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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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 9.61%，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96.80%。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

披露程序。 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保证合同》。 

2、《抵押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三年四月六日 


